第二節 驗船機構
一、沿革
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五日中國驗船協會，英文名稱為 China Corporation Register of Shipping，簡稱「CR」在台北正式成立。主要任務在對入級船舶施行檢驗，合格後簽發船級證書，以供保險業者作為承保及保險費率之決定參考。其組織特性為純專業技術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法人，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嗣因國際海事公約之陸續締訂，依各海運先進國家之先例，交通部遂將我國船舶依公約之檢驗、發證事宜，委由中國驗船協會負責辦理檢驗及發證，故其實際上之主管機關屬於交通部。
民國六十三年「船舶法」經立法院修正  總統明令公布，交通部依該法第八十七條規定訂頒「驗船機構監督辦法」，規定中國驗船協會應改組為財團法人組織。但社團法人改財團法人問題礙於法令未能順利達成，幾經有關單位協調，決議由航業、保險、造船各界為捐助單位，另向交通部申請並經奉准於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一日成立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而實際上檢驗之制度、規範、業務及技術人員等，全部由中國驗船協會移轉至該中心。中國驗船協會僅保留少數人員從事航業技術之研究工作，並不再從事船舶之檢驗。唯為避免國外航業、保險各界誤解該中心為另一新機構，對以往協會所簽發之各項證書發生疑義，致我航業界遭受無謂之損失或困擾起見，復商得中國驗船協會之同意，將該協會原有之英文名稱China Corporation Register of Shipping仍由該中心繼續沿用，簡稱也沿用「CR」。故在驗船制度及技術方面而言，該中心乃實質上是由中國驗船協會之轉移，一脈相承。
二、中國驗船中心之主要任務
該中心主要任務為船舶檢驗。船舶之檢驗依船舶法第三十三條：「船舶具備有效之國際公約證書，並經交通部認可之驗船機構檢驗入級者，視為已依本章（船舶法第三章）之規定檢查合格，免發船舶檢查證書。」顯見可分為下列三方面：
(一)船舶級位之檢驗。
(二)依國際公約施行之檢驗。
(三)依船舶法施行之檢查。
謹就其任務內容加以分析如次：
(一)船級檢驗僅包括材料、電焊、船體、機器與冷藏設備。由本部認可之驗船機構為之。
(二)公約檢驗包括國際載重線公約、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海上避碰國際規則以及噸位丈量公約等，其中部分亦涉及船體與機器之檢驗，本項檢驗交通部業依船舶法第二十二條委託該中心為之。
(三)船舶法檢查，除公約與入級部分外，有關公約與入級未包括部分如船員之居住、康樂、通風、採光、衛生及醫藥設備等，依船舶檢查規則第六條之規定，交通部委由該中心辦理。但如船舶無該中心船級者，除公約部分外，仍應由航政主管機關檢查合格後發給船舶檢查證書。
三、中國驗船中心之服務對象及內容
該中心對船舶之檢驗與發證，其服務對象除國輪外並擴及外國籍船舶，茲析述如次：
(一)船級之檢驗及證書之簽發：
照該中心鋼船規範或同等標準建造，或現成船符合上述標準，經該中心檢驗合格，再經船級委員會審核認可者，得設定其船級，除簽發船級證書外，並登錄於該中心之船舶登錄簿內，嗣後該船如經定期實施各項規定之檢驗，繼續符合鋼船規範之規定者，得繼續保有船級。該中心之船級證書分下列三種：
１．船體級位證書
２．機器級位證書
３．冷藏設備級位證書
船級之檢驗並無國籍之區別，除我國籍船舶外，曾向該中心申請入級船舶之國籍計有：巴拿馬、賴比瑞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日本、模里西斯、貝里斯、巴基斯坦及柬埔塞等國。
(二)接受政府委託執行國際公約之檢驗與發證：
該中心除接受交通部之委託外，並曾接受巴拿馬政府、貝里斯與柬埔塞政府之授權、菲律賓、泰國、美國、英國及聖文森政府之個案授權，依公約實施檢驗或勘劃並簽發下列國際公約證書：
１．國際載重線公約：國際載重線證書。
２．海上人命安全國際公約
(１)貨船安全構造證書。
(２)貨船安全設備證書。
(３)貨船安全無線電證書。
(４)貨船安全證書(上述(1)、(2)及(3)三證合一)。
(５)國際安全管理章程之符合文件及安全管理證書。
３．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
(１)防止油污證書。
(２)載運散裝有毒液體物質防止污染證書。
(三)交通部指定辦理船舶之檢查：
１．依船舶法第三十三條及船舶檢查規則第六條之規定，對航行國際航線適用國際公約規定之非客船，即國際航線之貨船其有關國際公約及公約與入級未包括部分施行檢查。
２．依船舶法第三十一條及船舶檢查規則第六條之規定，對航行國際航線不適用國際公約規定，或未申請該中心船級之非客船，其在國外之檢查，如遠洋漁船在國外之檢查。
(四)船舶噸位之丈量：
我國籍船舶在國內建造者，需經航政主管機關丈量發證，但亦可申請該中心丈量。我國籍船舶在國外建造或取得者，其噸位之丈量交通部依船舶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指定由該中心辦理。此外，巴拿馬政府、巴拿馬運河當局及蘇伊士運河當局亦曾授權該中心依其噸位丈量規則丈量發證。
(五)船舶散裝穀類裝載計劃圖及計算書之審核：
依船舶散裝穀類裝載規則第五條之規定，交通部已委由該中心辦理。此外，巴拿馬政府亦授權該中心辦理。
(六)船舶技術諮詢及其他服務。
四、中國驗船中心檢驗服務網
中國驗船中心為能提供迅捷而有效之檢驗服務起見，多年來不斷致力於海內外檢驗服務網之建立。
目前該中心有專任驗船師42人，及國外非專任驗船師一百九十四人，並已與國際著名之各國驗船機構如美國(ABS)法國(BV)挪威(DNV)德國(GL)日本(NK)韓國(KR)希腊(HR)印尼(BKI)中國大陸(CCS)英國(LR)墨西哥(Sociead de Registro Y Classification Mexicans, S.A.)及越南(VR)等簽訂互惠合作合約，不特加強了對船東之服務，也減輕了我國船東之負擔，同時亦提升了我國驗船機構之服務品質及國際地位。
目前其所建立之服務網在高雄國際港設有連絡處，在日本神戶及橫濱設有辦事處，在巴拿馬市及美國澤西市設有代表處，在德國布來梅設有代理處，並在世界各地區之主要港口設有非專任驗船師辦事處。
